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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确保学生在校外参赛期间的安全，全面完成竞赛任务，经甲方（四川科技职业学院）与乙方（校外竞赛学生）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，以期双方共同遵守实施。
一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甲方在组织校外竞赛，要对乙方进行交通安全、生产安全等教育，向学生宣讲过程中各项安全规定。
（二）负责安排车辆解决校外学生的短途接送问题。
（三）在学生校外竞赛期间，由学校选派专人进行管理。
（四）在学生竞赛期间，了解学生意见、竞赛表现及在生活、竞赛中所遇到的困难，负责与学生家长保持联系，保证让学生安心参赛。
（五）学生在竞赛期间发生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方有权终止学生参赛，自学生终止参赛之日起甲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：
1.学生严重违反纪律或者规章制度的，不遵守带队教师的安排；
2.学生发生重大违法行为，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4.学生患病或者非工伤，在规定医疗期满后经鉴定不能继续从事原参赛；
二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校外参赛学生外出前原则上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1.专业理论、实际技能及思想道德等基本素质达到了学校认可的标准；
（二）禁止乙方参与一切危险、违法和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的活动。严格遵守交通规则、绝不违章驾驶；严禁进网吧、歌厅等具有安全隐患的场所；避免与陌生人和流窜人员交往，以防上当受骗；绝不下河（塘、湖、海等）游泳；绝不过量饮酒，避免超负荷工作和娱乐，不参加有危险的运动，不打架、不赌博，夜晚不外出，一律住指定的寝室，不到没有卫生保障的地方进餐。因违反本条规定、没有遵从各项相关安全管理规定而行动，造成的人身伤亡由乙方完全独立自负，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处理，但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（三）如果乙方因违反本协议，以及学校、其它一切安全制度、安全条例、操作规程，由自身原因而引起的人身伤亡事故或造成财产损失，由乙方自己承担全部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外出参赛时间:    年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 日
四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在执行过程中一方如需要变更条款，必须与对方协商一致，否则无效。


甲方：四川科技职业学院（盖章）      乙方（学生）签名并按手印：

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监护人签名并按手印：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